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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汛函〔２０１６〕３６５号

水利部关于内蒙古锡盟～江苏泰州±８００千伏特

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（天津段）

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的批复

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：

你公司报送的《内蒙古锡盟～江苏泰州±８００千伏特高压直

流输电线路工程（天津段）洪水影响评价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评价报

告》）收悉。受我部委托，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组织对《评价报

告》进行了技术审查。经研究，我部基本同意海河水利委员会有关

意见和建议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内蒙古锡盟～江苏泰州±８００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是国

家重点能源工程，其线路工程天津段途经天津市蓟县、宝坻区、武

清区、西青区、静海区、河北省廊坊市，拟跨越青甸洼、永定河泛区、

东淀、文安洼、贾口洼等５个蓄滞洪区和金水河、州河、漳河、?河、

武河、引?入潮、潮白新河、青龙湾减河、北运河、北京排污河、龙

河、新龙河、永定河、中泓故道、中亭河、大清河、子牙河和黑龙港河

等１８条河道。为保障建设项目防洪安全、消除或减轻其对防洪的



不利影响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规定，开展洪水影响评价

十分必要。

二、基本同意《评价报告》提出的评价范围、评价方法及洪水影

响评价结论。

三、同意建设项目采用１００年一遇防洪标准。

四、基本同意线路工程跨越蓄滞洪区和河道的总体布置方案。

五、基本同意消除或减轻建设项目对洪水影响和洪水对建设

项目影响的措施。蓄滞洪区及河道内布设的杆塔应充分考虑洪水

淹没、浸泡、冲刷和漂浮物撞击的不利影响，设在分洪口门附近或

冲刷较深的杆塔（２８３２、２８５４、２８５５、３０２９、３０３０、Ｎ３３０１、Ｎ３３０２、

Ｎ３３７２～Ｎ３３９７等杆塔），应做好基础防护等措施，保障杆塔稳定

和防洪安全。

六、项目建设宜安排在非汛期，如需跨汛期施工，要制定度汛

方案，并报当地水利部门备案，接受监督检查和指挥调度。项目建

设期间应接受海河水利委员会和当地水利部门监督检查。

七、工程竣工前，建设单位应责成施工单位及时清除河道和蓄

滞洪区内的建筑垃圾，恢复原貌，确保行洪畅通。工程竣工验收应

邀请海河水利委员会和当地防汛主管部门参加。

八、如建设项目的规模、标准、杆塔设计和布置方案等发生重

大变更，应重新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并报我部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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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海委关于内蒙古锡盟～江苏泰州±８００千伏特高压直

流输电线路工程（天津段）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技术审查

情况的报告（海汛〔２０１６〕１３号）

水利部

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１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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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，天津市水务局，河北省水利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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